
附则二——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附录 

 

最近更新日期：2024 年 3 月 22 日 

 

如需打印本附则，请单击[此处]，以获取本附则的可打印版本。  

如需查看本全球隐私权政策，请单击[此处]。 

 

1. 适用性 

如果您是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或如果根据《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法案》修订的《加利福尼亚

州消费者隐私法案》适用），则本附则（“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政策”）将适用于您。 

 

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政策解释了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隐私权，并说明了我们在本公司经营业

务时收集个人信息的方法。  

 

特别是，我们收集的个人信息类别以及我们是否出售或共享个人信息将在第 2 节“过去 12

个月内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别及其来源”和以下第 5 节“斯坦雷电气在过去 12 个月内出售

和/或共享的个人信息类别以及出售和/或共享此类信息的第三方类别”进行说明。有关企业

打算保留个人信息的时间期限的信息将在以下第 7 节“保留期限”进行说明，有关您的权利

信息将在以下第 8 节“您的隐私权”进行说明。 

 

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政策是斯坦雷电气全球隐私权政策（“全球隐私权政策”）的补充。全球

隐私权政策中的定义适用于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政策。 

 

如果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政策与全球隐私权政策中的任何规定相冲突，则加利福尼亚州隐私

权政策将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管理对加利福尼亚州居民个人信息的处理程序。 

 

2. 过去 12 个月内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别及其来源 

我们在过去 12 个月内收集了以下类别的个人信息： 

 

• 标识符（例如姓名、邮寄地址、电子邮箱地址、电话号码）  

• 第 1798.80 节（e）款所述的个人信息（例如姓名、邮寄地址、电话号码、银行账户

信息） 

•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或联邦法律规定，与本公司求职者有关的受保护类别特征（例如已

婚/未婚、国籍、签名、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健康状况相关信息） 

 



• 商业信息（例如调查问卷信息和查询详情、您希望获得 IES 信息的产品、向本公司查

询的客户的查询类别（规格、价格、库存、宣传册请求、样品、建议书等））。 

• 互联网或其他电子网络活动信息（例如访问本网站的客户的缓存文件、ADID、

IDFA、其他终端标识符和属性信息，访问本网站的客户的 IP 地址、提供商信息、终

端信息、网页浏览器信息和访问区域信息）。 

• 专业或就业相关信息 

• 教育信息，即《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美国法典》第 20 编第 1232g 节；《联邦

法规汇编》第 34 编第 99 部分）中所定义的关于本公司求职者不可公开的个人身份信

息。 

• 从上述任何信息中得出的推论（例如从本网站浏览历史推断的购买倾向和从客户停留

的本网站上的信息推断的兴趣程度） 

• 与本公司求职者有关的个人敏感信息 

✓ 收集和分析的有关消费者健康的个人信息  

✓ 消费者社保号码 

 

欲获取我们从作为消费者的您处收集的个人信息的完整列表，请访问全球隐私权政策。  

 

当您与我们合作或使用我们的服务时，我们会直接从您处收集该信息。我们会在您与我们互

动时直接从您处、协助我们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分析和服务提供商以及我们的关联公司处，收

集设备和技术信息。 

 

3. 业务或商业目的  

我们根据“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为全球隐私权政策中规定的业务和商业目的收集信息，

例如履行或实现提供个人信息的目的，审核网站使用情况；用于内部研究；检测安全事件；

并开展验证或维护我们服务质量或安全性的工作，包括我们拥有、制造、为我们制造或被我

们管理的任何服务或设备，以及改进、升级或增强我们拥有、制造、为我们制造或被我们管

理的服务或设备。 

 

4. 我们在过去 12 个月内向第三方披露的个人信息的类别及获得该等个人信息披露的第三

方的类别 

在过去 12 个月内，我们出于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附件中规定的目的，已向全球隐私权政

策第 6 节“个人信息的共享和披露”中规定的各方披露了上述所有类别的个人信息。 

  



5. 斯坦雷电气在过去 12 个月内出售和/或共享的个人信息类别以及出售和/或共享此类信息

的第三方类别 

• 互联网或其他电子网络活动已售出和/或已与广告网络、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数据分

析提供商、操作系统和平台以及网络合作伙伴共享。其目的是分析我们网站和服务的

流量和内容，帮助本公司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定制服务。 

本公司不会有意收集或出售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6. 斯坦雷电气是否会出于《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案》第 7027 节第（m）款规定以外

的目的使用或披露个人敏感信息？ 

斯坦雷电气不会出于《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案》第 7027 节第（m）款规定以外的

目的使用或披露个人敏感信息。 

 

7. 保留期限 

正如全球隐私权政策“4.个人信息保留期限”中的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政策所述，我们

保留个人信息的期限仅限于我们为商业和业务目的而保留信息所需的时间。 

 

8. 您的隐私权 

如果您是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您可以对您的个人信息行使以下权利，但受某些例外情

况和限制条件影响： 

• 了解我们收集、使用、披露和出售您个人信息的类别和具体信息的权利，我

们收集您个人信息的来源类别，我们收集或出售您个人信息的目的，我们出

于商业目的出售或披露您个人信息的类别，以及与我们共享个人信息的第三

方的类别； 

• 有权要求我们删除我们从您处收集或保留的有关您的个人信息； 

• 有权更正我们保存的有关您的不准确的个人信息； 

• 有权选择退出我们销售或共享您个人信息的权利； 

• 在行使《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案》赋予的隐私权时不受歧视待遇的权

利。  

• 《反客户信息披露法》 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客户信息披露法》允许加利福尼

亚州居民要求我们发出通知，披露我们在上一个日历年为直接营销目的而与第

三方共享的您的个人信息类别，或提供您选择退出此类共享的机制。目前，本

公司不会为直接营销目的而与第三方共享个人信息。 

 



如果您存在信息方面的要求，并希望行使您在适用法律项下的权利，请通过全球隐私权政策

中“联系方式”一节中规定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  

 

 （验证流程和所需信息）我们可能要求您提供其他信息，以验证您的身份或了解您的

请求范围。您可直接提交或完成该请求，而无需在我们处创建帐户。我们将要求您提

供某些个人信息，以便与我们的记录进行核对。敬请悉知。 

 （授权代理）如需通过授权代理提交请求，我们可能会要求代理提供其代表您提交请求

的授权证明。  


